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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铜陵有色 证券代码：

000630

公告编号：

2012－032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其他增加

、

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

二

、

会议召开的情况

1

、

召开时间

：

2012

年

10

月

10

日上午

8

：

30

2

、

召开地点

：

安徽省铜陵市五松山宾馆三楼

B

会议室

。

3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

4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5

、

主持人

：

公司董事长韦江宏先生

6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三

、

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7

人

，

代表股份

741,979,745

股

，

占公

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52.19%

。

四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

审议通过了

《

公司关于增补一名董事和一名独立董事的议案

》；

经控股股东铜陵有色控股公司提名增补宋修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

人

。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增补刘银国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独立董事候选人

。

董事会的

提名已征得候选人的同意

，

董事会作为提名人已对上述二位候选人的资格和独立性发

表意见

，

独立董事候选人已报证券监管部门审核认定其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

会议以累积投票制分别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

独立董事

，

表决结果如下

：

（

1

）

选举宋修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

会议以同意

741,979,745

股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同意票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2

）

选举刘银国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会议以同意

741,979,745

股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同意票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

。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

，

以上董事

、

独立董事得票均超过与会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半数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宋修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

刘银国先生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公司第六届董事

、

独立董事的任职期限为

3

年

，

自

2010

年

7

月

9

日起至

2013

年

7

月

8

日止

。

2

、

审议通过了

《

公司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会议以同意

741,979,745

股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同意票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

。

3

、

审议通过了

《

公司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会议以同意

741,979,745

股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同意票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五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议的全过程由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惠志强律师

、

陈磊律师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

，

其结论性意见为

：

本所律师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

、

召开程

序

、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

、

表决结果均符合我国法律

、

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

定

，、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

、

有效

。

特此公告

。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十月十日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天律证字

[2012]

第

116

号

致

：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下称

"

公司法

"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下称

"

证

券法

"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和

《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下称

"

公司

章程

"

）

的有关规定

，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

下称

"

天禾

"

）

接受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

下称

"

公司

"

）

的委托

，

指派惠志强

、

陈磊律师

（

下称

"

天禾律师

"

）

出席公司

2012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下称

"

本次股东大会

"

），

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进行见证

，

出具

法律意见书

。

天禾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文件

，

随公司其他文件一

并报送有关主管部门审查并予以公告

。

天禾律师根据

《

证券法

》

第

173

条的要求

，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

道德

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

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及其他相关法律问题发表如下

意见

：

一

、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

根据公司

2012

年

9

月

13

日六届二十三次董事会决议

，

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9

月

14

日以公告方式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站上刊登了

《

关于召开公

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上述公告的内容符合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有关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10

月

10

日上午在安徽省铜陵市五松山宾馆召开

，

本次股

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韦江宏主持

。

经查验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

、

地点

、

方式

、

会议审议的议案与会议通知内

容一致

。

天禾律师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我国法律

、

法规及

《

公司章

程

》

的规定

。

二

、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资格

经查验

，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7

人

，

均为

2012

年

9

月

25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公司股东或其代理人

，

共代表公司股份

741,979,745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2.19%

。

股东本人出席的均出示了本人的身份证明和持股凭证

，

股东代理人出席的均出示了授

权委托书及本人的身份证明和持股凭证

。

出席及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还有公司部分董

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

经验证

，

上述人员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符合我国法律

、

法规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其与会资格合法有效

，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

三

、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

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的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对会议通知公告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审

议

，

并以记名投票方式对提案逐项进行表决

。

表决按

《

公司章程

》

规定的程序进行了监票

，

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

公告所列议案均获通过

，

审议通过的议案为

：

1

、《

公司关于增补一名董事和一名独立董事的议案

》；

2

、《

公司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3

、《

公司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天禾律师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我国法律

、

法规

、《

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

、

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事实

，

天禾律师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

、

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

、

表决结果均符合我国法律

、

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

会决议合法

、

有效

。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汪大联

二

○

一二年十月十日 经办律师：惠志强

陈 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聘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工银瑞信深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基金简称 工银深证红利

ＥＴＦ

联接

基金主代码

４８１０１２

基金管理人名称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增聘基金经理） 是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解聘基金经理） 否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赵栩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何江

注

：

－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赵栩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２－１０－０９

证券从业年限

４

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４

年

过往从业经历

２００８

年加入工银瑞信，曾任风险管理部金融工程分析师，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至

今担任工银上证央企

ＥＴＦ

基金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５１００６０

上证中央企业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１－１０－１８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无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经济学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

／

登记 是

注

：

－

３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

注

：

－

４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报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备案

。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聘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深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工银深证红利

ＥＴＦ

基金主代码

１５９９０５

基金管理人名称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增聘基金经理） 是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解聘基金经理） 否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赵栩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何江

注

：

－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赵栩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２－１０－０９

证券从业年限

４

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４

年

过往从业经历

２００８

年加入工银瑞信，曾任风险管理部金融工程分析师，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至

今担任工银上证央企

ＥＴＦ

基金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５１００６０

上证中央企业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１－１０－１８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无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经济学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

／

登记 是

注

：

－

３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

注

：

－

４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报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备案

。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４３

证券简称：华远地产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２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的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

未经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

，

有可能与最终公布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存在差异

，

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

一

、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增减幅度

营业收入

１８５

，

７００．９８ １７４

，

９８６．８５ ６．１２％

营业利润

５２

，

７５７．１１ ４９

，

５６６．７３ ６．４４％

利润总额

５２

，

４０６．１８ ４９

，

３５７．１７ ６．１８％

净利润

３５

，

２２９．４０ ３０

，

３８９．５９ １５．９３％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２２

０．２４

（调整前）

＊

０．１９

（调整后）

＊

－８．３３％

（调整前）

＊

１５．７９％

（调整后）

＊

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３．９３ １４．０８

减少

０．１５

个百分点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幅度

总资产

１

，

１４５

，

５２２．５１ ９４１

，

４９８．５３ ２１．６７％

股东权益

２６５

，

５３５．８３ ２４２

，

９５１．０２ ９．３０％

股本

１５８

，

０５７．４８ １２６

，

４４５．９８ ２５．００％

每股净资产（元）

１．６８

１．９２

（调整前）

＊

１．５４

（调整后）

＊

－１２．５０％

（调整前）

＊

９．０９％

（调整后）

＊

注

：

１．

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

２．

上述净利润

、

基本每股收益

、

股东权益

、

每股净资产等指标均以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数据填列

。

３．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股本为

１２６４４５．９８３０

万元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

股本为

１５８０５７．４７８８

万元

，

上述相关数据以此为基础计算而得

。

４．

调整前数据为按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股本数计算数据

，

调整后数据为按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股本数计算数据

。

二

、

备查文件

１

、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业绩快报原件

；

２

、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

、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

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原件

。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０９

证券简称：达意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８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７

日在

《

证

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

报告

》

中预计

：

２０１２

年

１

—

９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０％

—

３０％

，

变动区间为

４

，

３９４．１２

万元

—

５

，

７１２．３５

万元

。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０％－２０％

盈利：

４

，

３９４．１２

万元

盈利

：

３

，

５１５．３０

万元–

４

，

３９４．１２

万元

二

、

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

三

、

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１．

受国内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和市场竞争加剧等不利因素影响

，

公司前三季度营

业收入增长低于预期

，

毛利有所下滑

；

公司第三季度营业收入同比有所下降

。

２．

为持续保持公司在国内饮料包装机械行业的领先地位

，

公司在前三季度加大

了对市场开拓和产品服务方面的投入

，

销售费用较去年同期有所增长

。

四

、

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公司

２０１２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结果

，

具体

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为准

。

２．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

，

敬请

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

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０１

证券简称：平安银行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１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增加

、

否决或变更提案

。

二

、

会议召开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

（

二

）

会议召开地点

：

深圳市深南东路

５０４７

号本公司六楼多功能会议厅

。

（

三

）

召集人

：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

（

四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

。

（

五

）

主持人

：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肖遂宁先生

。

（

六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及

《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

》（

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三

、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

含股东授权代表

）

１８

人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２

，

８３４

，

４４５

，

２２０

股

，

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５

，

１２３

，

３５０

，

４１６

股的

５５．３２％

。

四

、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

一

）

本次会议以现场书面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

《

关于选举孙建一先生

、

邵平先

生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选举孙建一先生

、

邵平先生为平

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

上述议案为普通决议案

，

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投票

。

（

二

）

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对各项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

序号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孙建一先生、

邵平先生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１．１

孙建一

２

，

８３４

，

４４５

，

１２０

约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００

约

０．００％

通过

１．２

邵平

２

，

８３４

，

４４５

，

１２０

约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００

约

０．００％

通过

五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

２

、

律师姓名

：

刘晓光

、

任毅

；

３

、

结论性意见

：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等相关现行法律

、

行政法

规

、

规范性文件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合

法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六

、

备查文件

１

、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

２

、

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２４

证券简称：三力士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５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

前次业绩预告披露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

《

浙江三力士橡

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

》（

已刊登于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巨潮资讯

网

），

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０％－４０％

。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５５％－６５％

盈利：

３

，

３９４

万元

盈利

：

５

，

２６０

万元

－５

，

６００

万元

二

、

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

三

、

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本次修正的业绩预计与前次业绩预计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是

，

报告期内

，

公司加

强了市场巩固和开拓力度

，

使产品销售保持稳中有升

；

同时

，

公司主要原材料价格如

橡胶等相对前期仍保持低位运行

。

四

、

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半年报中对前三季度的业绩预测与实际数据存在一定差异

，

本公

司董事会全体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向广大投资者表示歉意

。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结果

，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２

年

三季度报告中公告

。

董事会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

注意投资风险

。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一日

证券简称：绿景控股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０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０

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

、

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月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亏损：约

９５０

万元 盈利：

３１６８．４６６５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

０．０５１４

元 盈利：

０．１７１４

元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月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亏损：约

５００

万元 盈利：

４２１４．５９５０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

０．０２７１

元 盈利：

０．２２８０

元

二

、

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

三

、

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可确认的销售收入较少

。

四

、

其他相关说明

具体数据将在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进行详细披露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月十日

招商基金关于招商安盈

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参加工商银行、

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的

基金定投申购费率优惠和网上交易系统

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

，

招商基金经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工商银行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银行

”）、

交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交通银行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信

银行

”）

协商

，

决定旗下招商安盈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２１７０２４

）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起参加以上销售机构基金定投申购费率优惠和网上交易系统申购费率

优惠活动

。

具体情况如下

：

一

、

费率优惠活动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活动适用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可以投资证券

投资基金的合法投资者

。

二

、

优惠活动时间及内容

１

、

定投申购优惠活动

渠道 优惠期间 活动内容

中国银行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起， 具体结束时间

另行确定

投资者通过中国银行办理招商安盈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并扣款成功，申购费率享有如下优惠：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八折优惠，但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

购费率低于

０．６％

或是固定费用的，按原费率执行。

交通银行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起，具体结束时

间另行确定

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进行招商安盈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定期

定额申购享受申购费率

８

折优惠，但优惠折扣后的费率不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将不再有折扣优惠，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２

、

网上交易系统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渠道 优惠期间 活动内容

工商银行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截至当日法定交易时间）

在优惠活动期间，个人投资者通过工商银行个人网上银行、个人手机

银行 （

ＷＡＰ

）和个人电话银行申购招商安盈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其申购费率均享有八折优惠。

原申购费率不低于

０．６％

的， 折扣后的实际执行费率不得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含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中国银行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起， 具体结束时间

另行确定

投资者通过中国银行网上银行办理招商安盈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的申购业务，并扣款成功，申购费率享有如下优惠：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八折优惠，但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

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或是固定费用的，按原费率执行

交通银行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１５

：

００

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网上银行、 手机银行申购招商安盈保本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申购费率（前端模式）优惠费率最低

８

折优惠，优

惠折扣后的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将不再有折扣

优惠，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中信银行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投资者通过中信银行网上银行及移动银行申购招商安盈保本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享有申购费率

７

折优惠， 并且 （

１

）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执行优惠费率，但优惠费率不低于

０．６％

；（

２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按照原费率执行。

四

、

注意事项

１

、

基金定投及网上交易系统业务其他未明事项

，

请遵循各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

。

２

、

基金申购费率参见

《

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

》

及相关公告

。

３

、

各销售机构保留对本次优惠活动的最终解释权

。

五

、

咨询办法

１

、

各销售机构客服电话及网址

渠道 网址 客服电话

工商银行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９５５８８

中国银行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９５５６６

交通银行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９５５５９

中信银行

ｗｗｗ．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９５５５８

２

、

招商基金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ｃｍｆ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３

、

招商基金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８８７－９５５５

六

、

风险提示

１

、

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

《

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

》

等法律文件及

各销售机构基金定投

、

网上交易系统业务规则等信息

，

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

征

，

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

、

投资期限

、

投资经验

、

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

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

２

、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投和银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

基金定投

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

，

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

但是定期定

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

，

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

，

也不是替代储

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

３

、

招商基金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一日

招商基金关于旗下四只基金

增加华夏银行为代销机构并参加华夏银行

基金定投申购费率优惠和网上交易系统

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招商基金

”）

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华夏银行

”）

签署的

《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销售和服务

代理协议

》

及

《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代理销售补充协议

》，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起华

夏银行代理招商产业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２１７０２２

）、

招商中证大宗商品股

票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１６１７１５

）、

招商信用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２１７０２３

）、

招商安盈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２１７０２４

）

的销售

业务

，

投资者欲了解以上各基金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

书等法律文件

。

一

、

华夏银行业务办理场所

华夏银行全国各网点均可为投资者办理招商产业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招商信

用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招商安盈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账户开户

、

申购

、

转换

、

基金定投等业务以及招商中证大宗商品股票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

、

申

购

、

基金定投等业务

。

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华夏银行的相关规定

。

二

、

费率优惠活动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活动适用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可以投资证券

投资基金的合法投资者

。

三

、

优惠活动时间及内容

１

、

定投申购优惠活动

渠道 优惠期间 活动内容

华夏银行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起， 活动截止时间

以华夏银行的正式通知为准

投资者在上述优惠活动期间通过华夏银行定投申购招商产业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招商中证大宗商品股票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商

信用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安盈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并成功扣款的，其申购费率实行

８

折优惠，但优惠后申购费率不低于

０．６％

。优惠折扣后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按

０．６％

执行；若原申

购费率低于

０．６％

或适用于固定费用的， 则执行其规定的申购费率或

固定费用，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２

、

网上交易系统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渠道 优惠期间 活动内容

华夏银行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起， 活动截止时间

以华夏银行的正式通知为准

？？？？？投资者在上述优惠活动期间通过华夏银行网上银行申购招商产

业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中证大宗商品股票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招商信用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商安盈保本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申购费率实行

４

折优惠， 但优惠后申购费率不低于

０．６％

。优惠折扣后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按

０．６％

执行；若原申

购费率低于

０．６％

或适用于固定费用的， 则执行其规定的申购费率或

固定费用，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四

、

注意事项

１

、

基金定投及网上交易系统业务其他未明事项

，

请遵循华夏银行的具体规定

。

２

、

基金申购费率参见

《

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

》

及相关公告

。

３

、

华夏银行保留对以上优惠活动的最终解释权

。

五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

招商基金网站

：

ｗｗｗ．ｃｍｆ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２

、

招商基金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８８７－９５５５

（

免长途费

）

３

、

华夏银行各基金销售网点

４

、

华夏银行网址

：

ｗｗｗ．ｈｘｂ．ｃｏｍ．ｃｎ

５

、

华夏银行客户服务电话

：

９５５７７

六

、

风险提示

１

、

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

《

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

》

等法律文件及

华夏银行的基金定投

、

网上交易系统业务规则等信息

，

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

征

，

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

、

投资期限

、

投资经验

、

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

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

２

、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投和银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

基金定投

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

，

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

但是定期定

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

，

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

，

也不是替代储

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

３

、

招商基金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560

证券简称：通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30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

、

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

二

、

会议通知情况

《

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在

2012

年

9

月

25

日

《

证券时报

》、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上已经披露

。

三

、

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2

、

会议时间

：

2012

年

10

月

10

日

（

星期三

）

上午

9:00-12:00

3

、

会议召开地点

：

河南省偃师市史家湾工业区

，

公司三楼会议室

4

、

会议主持人

：

董事长史万福先生

5

、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会议方式

6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四

、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5

名

，

代表股份

7250.5488

万股

，

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

70.17%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

务所邓鸿成律师

、

张琳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五

、

会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经过认真审议

，

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

议案进行了表决

，

各项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

1

、

审议通过

《

关于调整小额贷款公司设立方案的议案

》

同意

7250.5488

万股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分别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0%

、

0%

。

七

、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邓鸿成律师

、

张琳律师见证并出具了

《

法律意见

书

》。

《

法律意见书

》

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

和会议审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议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

八

、

会议备查文件

1

、《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0

月

10

日


